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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論事項 

六、 選舉事項 

七、 其他議案 

八、 臨時動議 

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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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5月28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地點：新竹市公道五路2段415號11樓（昌益事業群大樓11樓會議室）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109年度營業報告案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109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109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發放報告 

（四）109年度現金股利分派報告案 

（五）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份條文案」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二）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二）109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六、選舉事項 

（一）本公司董事改選案 

七、其他議案 

（一）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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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109年度營業報告案 

說  明：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案由二：審計委員會審查109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109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案由三：109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發放報告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條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

酬勞不低於百分之十及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 

（二） 擬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17,610,767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2,026,017元，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 

 

案由四：109年度現金股利分派報告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派表，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4元，本次盈餘分配

案依本公司110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總股數22,294,000股,

作為本次計算參考之依據，總計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89,176,000元，本次

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轉入職工福利委員會。 

（二） 嗣後如因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而發生變

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案由五：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份條文案」報告 

說  明： 

（一） 配合法令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謹檢附道德行為準則修正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4 

 

肆、承認事項 

案由一：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9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

以及邱琬茹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出具審查報告

書在案。 

（二） 上述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

件三。 

（三） 謹提請 承認。 
 

案由二：109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派經董事會通過，盈餘分派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二） 謹提請 承認。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謹提請決議。（董

事會提） 

說  明： 

（一） 配合金管會於2018年12月19日發布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所有

上市櫃公司應自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爰將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調整為董事選任程序。 

（二） 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謹檢附董事選任程

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三） 敬請 決議。 
 

案由二：109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自109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新台

幣22,294,00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2,229,400股，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

名簿記載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每仟股配發100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

零股，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為止；股東得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拼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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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壹股，拼湊不足或未拼湊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二） 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三）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

基準日。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發生變

動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 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為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

須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 敬請 決議。 

陸、選舉事項 

案由：本公司董事改選案，謹提請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屆董事任期至110年5月17日止，擬於110年度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二） 依公司章程第13條規定，本次股東常會應選任董事7席(含獨立董事3席)，

任期3年，新任董事任期自110年5月28日至113年5月27日止，原任董事任

期延長至本次股東常會結束時止。 

（三） 本次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股東應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候選人名單詳附件七。 

柒、其他議案 

案由一：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謹提請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擬依法提請股東常會予以同意解除董事張榮麟董事及許麗玉獨立董事競

業禁止之限制，董事兼任情形如下： 

身 份  姓 名  擔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張榮麟 勤翼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許麗玉 德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 敬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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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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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淨

利
11

7,
61

6 
17

 
71

,4
20

 
14

 
83

00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83
10

 
不

重
分

類
至

損
益

之
項

目
83

16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損
益

六
.1

9
(4

,4
56

) 
(I

) 
工

具
投

背
未

實
現

評
價

損
益

85
00

 
本

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頲

＄
 

11
3.

16
0 

16
 

＄
 

71
42

0 
14

 

86
00

 
淨

利
婦

屬
於

：
86

10
 

毋
公

司
業

主
＄

 
11

7,
61

6 
＄

 
71

,4
20

 
86

20
 

非
控

制
權

益
＄

 
11

7,
61

6 
＄

 
71

42
0 

87
00

 
琮

合
捐

益
總

額
鋒

屬
於

：
87

10
 

每
公

司
業

主
＄

 
11

3,
16

0 
＄

 
71

,4
20

 
87

20
 

非
控

制
損

益
＄

 
I 1

3.
16

0 
＄

 
71

42
0 

每
股

盈
餘

（元
）

六
.2

1
97

50
 

碁
本

每
股

盈
餘

＄
 

5.
41

 
＄

 
3.

57
 

98
50

 
稀

釋
每

股
盈

餘
＄

 
5.

32
 

＄
 

3.
48

 

單
位

：
新

台
條

千
元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董
事

長匱

經
理

人
：

囉
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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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
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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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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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困

-
o

九
年

及
一

旱
位

：
訢

台
菊

千
元

鋒
爲

於
毋

公
司

案
主

之
楳

益
股

本
係

留
盈

餘
其

化
操

益

代
碼

透
過

其
他

琮
合

損
益

鐸
局

於
母

公
司

操
盃

總
額

項
目

宥
本

公
積

控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告
通

殷
成

本
預

收
殷．

本
法

定
盈

伶：
公

積
未

分
釔

朶
伶

金
品

济
差

未
，，

現
3平

索
主

槿
益

熄
it

價
損

失
31

10
 

31
40

 
32

00
 

33
10

 
33

50
 

34
20

 
31

X
X

 
3X

X
X

 
A

l 
民

困
-

0
入

年
一

月
一

日
餘

顓
$

 
19

5,
36

3 
$

 
3,

19
3 

s
 

54
,9

39
 

＄
 

26
,4

77
 

＄
 

10
7,

84
2 

$
 

$
 

38
7,

81
4 

＄
 

38
7,

81
4 

民
國

-
0

七
年

反
盈

餘
�
a

撥
及

分
配｀

B
l 

提
列

法
定

且
伶

公
積

7,
74

9 
(7

,7
49

) 
B

5 
者

通
殷

現
金

成
十

）
(6

0,
05

1)
 

(6
0,

05
1 )

 
(6

0,
05

1 )
 

D
I 

民
困

-
0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淨
利

71
,4

20
 

71
,4

20
 

71
,4

20
 

D
3 

民
國

-
0

八
年

一
月

-
a

至
十

.::..
月

三
十

一
日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0
5 

本
年

反
琮

合
損

益
迫

.t/i
71

,4
20

 
71

,4
20

 
71

,4
20

 

N
I 

殷
份

美
虔

玲
付

交
易

4,
80

7 
(1

,6
13

) 
1,

03
9 

4,
23

3 
4,

23
3 

Z
l 

民
國

-
0

入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a
餘

頫
$

 
20

0,
17

0 
$

 
1,

58
0 

$
 

55
,9

78
 

＄
 

34
,2

26
 

$
 

11
1,

46
2 

$
 

＄
 

40
3,

41
6 

＄
 

40
3,

41
6 

A
l 

民
因

-
0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餘
頲

＄
 

20
0,

17
0 

$
 

1,
58

0 
$

 
55

,9
78

 
$

 
34

,2
26

 
$

 
II

 1,
46

2 
＄

 
＄

 
40

3,
41

6 
$

 
40

3,
41

6 

民
因

-
0

八
年

度
盈

餘
4�

撥
及

分
配

B
l 

提
列

法
定

盈
榦

公
積

7,
14

2 
(7

,1
42

) 
8

5 
若

通
.A

t現
金

殷
利

(6
0,

52
5)

 
(6

0,
52

5)
 

(6
0,

52
5)

 

D
I 

民
國

-
0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
=-月

三
十

-
a

淨
利

11
7,

61
6 

11
7,

61
6 

11
7,

61
6 

D
3 

民
因

-
0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0

其
他

琮
合

損
益

(4
,4

56
) 

(4
,4

56
) 

(4
,4

56
) 

D
5 

本
年

及
綜

合
損

益
砲

頷
11

7,
61

6 
(4

,4
56

) 
11

3,
16

0 
11

3,
16

0 

E
l 

現
金

培
蕷

20
,0

50
 

69
,3

71
 

89
,4

21
 

89
,4

21
 

N
I 

股
份

碁
堤

給
付

交
易

2,
08

0 
(9

40
) 

1,
23

9 
2,

37
9 

2,
37

9 
Z

l 
民

因
-

0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餘
頫

$
 

22
2,

30
0 

$
 

64
0 

$
 

12
6,

58
8 

$
 

41
,3

68
 

＄
 

16
1,

41
1 

$
 

(4
,4

56
) 

$
 

54
7,

85
1 

$
 

54
7,

85
 I 

（讀
今

間
合

併
財

務
赧

表
附

註
）

訌
長

璽l

綬
」｀

曆
令｀｀

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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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附件一

10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資
產

-
0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0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代
碼

項
目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資
產

11
00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四
及

六
.1

＄ 
37

4,
08

9 
51

 
＄ 

22
5,

07
7 

39
 

11
50

 
應

收
票

據
淨額

四
、

六
.2

及
六

.1
5

18
8 

11
70

 
應

收
帳

款
淨額

四
、

六
.3

及
六

.1
5

13
7,

17
7 

19
 

12
5,

45
6 

22
 

12
00

 
其

他
應

收
款

四
3,

10
9 

4,
23

9 
1 

13
0x

 
存

貨
回

及
六

.4
45

,1
40

 
6 

62
,5

62
 

11
 

14
10

 
預

付
款

項
1,

25
1 

80
4 

14
76

 
其

他
金

融
資

產
－

流
動

四
、

六
.1

及
八

73
,8

80
 

10
 

55
,0

67
 

9 
ll

xx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63
4,

83
4 

86
 

47
3,

20
5 

82
 

非
流

動
資

產
15

50
 

採
用

權
益

法
之

投
資

四
及

六
.5

17
,6

56
 

3 
16

00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四

及
六

.6
7,

24
9 

1 
9,

85
8 

2 
17

55
 

使
用

權
資

產
匹］

及
六

.1
6

46
,6

42
 

6 
53

,3
91

 
9 

17
80

 
無

形
資

產
四

及
六

.7
19

,5
96

 
3 

30
,2

34
 

5 
18

40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四

及
六

.2
0

6,
42

4 
1 

5,
74

7 
1 

19
20

 
存

出
保

證
金

,
、

1,
71

6 
2,

25
6 

1 
15

xx
 

非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99

,2
83

 
14

 
10

1,
48

6 
18

 

lx
xx

 
資

產
總

計
＄ 

73
4,

11
7 

10
0 

＄ 
57

4,
69

1 
10

0 

（靖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董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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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碼

項
負

債
及

権
益

目
附

註

21
00

 
21

30
 

21
70

 
22

00
 

22
30

 
22

80
 

23
13

 
23

20
 

23
99

 
2l

xx
 

25
80

 
26

10
 

25
xx

 

2x
xx

 

31
00

 
31

10
 

31
40

 
32

00
 

33
00

 
33

10
 

33
50

 
33

xx
 

34
00

 
3x

xx
 

流
動

負
債

短
期

借
款

合
約

負
債

—
流

動
應

付
帳

款
其

他
應

付
款

本
期

所
得

梲
負

債
稈

賃
負

債
－

流
動

遞
延

收
入

一
年

或
一

營
業

週
期

內
到

期
長

期
負

債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非
流

動
負

債
租

賃
負

債
－

非
流

動
長

期
應

付
票

據
及

款
項

非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負
債

合
計

股
本 普

通
股

股
本

預
收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保
留

盈
餘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保

留
盈

餘
合

計
其

他
權

益
権

益
合

計

負
債

及
権

益
總

計

四
及

六
.8

回
及

六
.1

4
匹 四 四

及
六

.1
6

四
及

六
.9

四 回
及

六
.1

1

回
及

六
.1

6
匹 因

及
六

.1
2

四
、

六
.1

2及
六

.1
3

四
及

六
.1

2

＄  ＄  

-
0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全

額
I 

%

10
,0

00
 

28
3 

42
,2

18
 

54
,1

09
 

19
,4

99
 

6,
26

1 

4,
33

0 
8 

35
5 

， 

14
5,

05
5 

41
,2

11
 

41
 2

11
 

，
 

18
6,

26
6 

22
2,

30
0 

64
0 

12
6,

58
8 

41
,3

68
 

16
1,

41
1 

20
2,

77
9 

54
7,

85
1 

73
4.

11
7 

- 6 7 3 l  
- l l O
2  

5 - 5 25
 

31
 

17
 6 22
 

28
 

(1
) 

75
 

10
0 

＄
76

7 
47

,9
83

 
43

,5
14

 
3,

99
8 

6,
53

1 
5,

45
0 

4,
55

8 
6 

58
0 

，
 

11
9,

38
1 

47
,3

36
 

4,
55

8 
51

,8
94

 

＄  

17
1 

27
5 

， 

20
0,

17
0 

1,
58

0 
55

,9
78

 

34
,2

26
 

11
1 

46
2 

，

14
5 

68
8 

，
 

- - 6 l

1 9  4 6

' ．

 

3 4

0 7  4 5

- 8 8 l l 1 I 1 l  2  

8 1 9  30
 

35
 ' O  6 9 5 ' O  l l 2 7  10

0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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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严
：
曆

會
計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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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代
碼

項
目

附
註

-
0

九
年

度
-
o

八
年

度
金

額
％

 
金

額
％

 

40
00

 
營

業
收

入
四

及
六

.1
4

＄
 

68
2,

10
9 

10
0 

＄
 

52
1,

67
8 

10
0 

50
00

 
營

業
成

本
四

丶
六

.4
丶

六
.7

、
六

.1
0、

六
.1

6及
六

.1
7

(3
99

,5
71

) 
(5

9 )
(3

17
,1

79
)

(6
1 )

 
59

00
 

營
業

毛
利

28
2,

53
8 

41
 

20
4,

49
9

39
 

60
00

 
營

業
西

用
四

、
六

.7
、

六
.1

0、
六

.1
3、

六
.1

6、
六

.1
7及

七
61

00
 

推
銷

費
用

(1
4,

85
2 )

 
(2

)
(1

2,
92

5 )
(3

) 
62

00
 

徬
理

賈
用

(3
8,

36
3)

 
(6

)
(3

3,
65

2 )
(6

) 
63

00
 

妍
究

發
展

費
用

(9
2,

03
6 )

 
(1

3 )
(7

1,
83

8 )
(1

4 )
 

營
業

蕡
用

合
計

(1
45

,2
51

) 
(2

1 )
(I

 18
,4

15
)

(2
3 )

 
69

00
 

營
業

利
益

13
7,

28
7 

20
 

86
,0

84
16

 
70

00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四
、

六
.9

及
六

.1
8

71
00

 
利

息
收

入
1,

08
3 

3,
25

5 
I 

70
10

 
其

他
收

入
9,

44
5 

I 
1 

70
20

 
其

他
利

益
及

損
失

(1
0,

52
6)

 
(!

) 
(5

,9
52

) 
(I

) 
70

50
 

財
務

成
本

(9
27

) 
(1

,0
60

) 
70

70
 

採
用

權
益

法
認

列
之

子
公

司
、

閼
瞄

企
業

及
合

宕
損

益
之

份
額

(1
51

) 
營

栗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合

計
(1

,0
76

) 
(3

,7
56

) 
79

00
 

税
前

淨
利

13
6,

21
 I 

20
 

82
,3

28
 

16
 

79
50

 
所

得
税

西
用

四
及

六
.2

0
(1

8,
59

5 )
 

(3
)

(1
0,

90
8 )

(2
) 

82
00

 
本

年
度

淨
利

11
7,

61
6 

17
 

71
,4

20
 

14
 

83
00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税

後
淨

額
）

83
10

 
不

重
分

類
至

損
益

之
項

目
83

36
 

子
公

司
丶

脯
聨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六

.1
9

(4
,4

56
) 

(I
) 

公
允

價
值

街
量

之
權

益
工

具
投

實
未

窋
現

評
價

損
益

85
00

 
本

年
戾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11
3,

16
0 

16
 

＄
 

71
,4

20
 

14
 

每
股

盈
餘

（元
）

六
.2

1
97

50
 

基
本

每
股

盈
餘

＄
 

5.
41

 
＄
 

3.
57

 
98

50
 

稀
釋

每
股

盈
餘

＄
 

5.
32

 
＄
 

3.
48

 

量
事

長
曆

（請
參

閱
個

髏
財

務
赧

表
附

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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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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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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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三

十
一

8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股
本

係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透
過

其
他

琮
合

代
碼

項
目

若
通

股
股

本
預

收
股

本
育

本
公

積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酖

盈
餘

值
衡

量
之

金
舐

権
益

總
額

賚
產

未
實

現
評

價
（損

）益
31

 IO
 

31
40

 
32

00
 

33
10

 
33

50
 

34
20

 
3:X

X
X

 
A

l 
民

國
-

0
八

年
一

月
一

8
餘

額
＄ 

19
5,

36
3 

＄ 
3,

19
3 

＄ 
54

,9
39

 
＄ 

26
,4

77
 

＄ 
10

7,
84

2 
＄ 

＄ 
38

7,
81

4 

民
國

-
0

七
年

度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

.
Bl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7,

74
9 

(7
,7

49
) 

B5
 

疊
通

股
現

金
股

利
(6

0,
05

1 )
 

(6
0,

05
1 )

 

D
I 

民
固

-
0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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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經營成果 
全年合併營收淨額新台幣 682佰萬元，較 108年營收淨額新台幣 522佰萬元，增加 31%。

營業毛利新台幣 283 佰萬元，較 108 年 204 佰萬元，增加 38%，扣除推銷、管理與研發費用
新台幣 145 佰萬元，營業利益新台幣 137 佰萬元，較 108 年新台幣 86 佰萬元，增加 5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要為匯兌損失新台幣 11 佰萬元及政府補助收入新台幣 9 佰萬元等，總計
支出新台幣 1 佰萬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18 佰萬元，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5.41 元。 

單位：除特別註明外，均為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比 率(%) 

營業收入淨額 682,109 100 
營業毛利 282,538 41 
營業淨利 137,285 20 
稅前淨利 136,211 20 
本期淨利 117,616 17 
基本每股盈餘 EPS(元) 5.41 -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茲將就 107、108 及 109 年度的財務結構及獲利能力比較分析於下表： 

10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財務分析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財務 
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15.76 29.80 25.37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3,098.50 4,618.69 8,126.11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17.57 13.96 18.09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20 18.05 24.73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48.81 40.81 61.10 
純益率(%) 16.60 13.69 17.24 
基本每股盈餘(元) 3.96 3.57 5.41 

今後，本集團將持續努力，以不斷求新求變的精神，認真踏實的做好每個產品，充分發展
核心專長領域，不斷提昇各項競爭力，以不負股東對本集團的期許，對所有客戶、供應商、股
東及全體員工長久以來的支持，在此敬上最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唐燦弼 總經理：唐燦弼 會計主管：廖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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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0九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報

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丶邱琬茹會計師查

核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

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

表，業經本審計委員會依法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

篷具報告書，敬請鑒核。

此致

應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柬帝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王之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2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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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永
Building a better 
working world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0078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固力行一路1號E-3 Tel: 886 3 688 5678 
E-3, No.1, Lixing 1st Rd., Hsinchu Science Park Fax: 886 3 688 6000 
Hsinchu City, Taiwan, R.O.C. www.ey.com/taiwan 

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逸見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0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0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0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0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権益變動表、合併現金

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拮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伶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財務赧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民國 -0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0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 -0 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0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財務續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亻系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讒財務赧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應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保持超然狷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棓信已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亻系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

國-0九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

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 4 -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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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民國-0 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帳
列營業收入淨額為682,109千元，主要收入來源為製造並銷售積體電路產品，由於銷
售商品之訂單內容多元及實務慣例之項目通當隠含折扣等，因此，需判斷並決定履約

義務及其滿足之時點以及履約義務之變動對價之估計，因此，本會計師辨認客戶合約
收入之認列為關鐽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挂（但不限於）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並測
試銷售循環中與收入認列時點攸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執行交易

詳細測試，複核其合約或訂單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並核對至相闃交易憑證；選取樣本
發函詢證重要銷售條款；在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執行截止點測試，抽取樣本並
核至棓關憙證，以噓定交易之認列時點之合理性；複核期後重大銷貨之沖轉；評估變

動對價之亻古列政策之適當性；抽樣測試變動對價之比率是否與所訂政策相符。

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赧表附註四 丶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之適
當性。

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帳列存貨

淨額為45,140千元，對於財務報表亻系屬重大 。由於所處產業之技術快速成長，存貨之
淘汰快速，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之存貨備抵提列政策之評估主要來自辨認
呆滯或過時存貨項目，由於存貨金額重大、項目縶多且涉及判斷，因此，本會計師辨
認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挂（但不限於）評估呆滯及過時存貨之會計政策的適當性；
評估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建立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
測試存貨庫齡計算之正璀性並重新計算備抵呆滯之金額；評估及選取樣本測試管理階

層針對存貨評價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評估管理階層之盤點計畫並選擇重要庫存地點
實際概察存貨盤點以璀認存貨之婁文量及狀態。

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赧表附註四、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存貨揭露之適噹性。

笮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赧表之黃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擇及解釋公告
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赧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
璀保合併財務赧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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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拮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 合併財務報
表是否允噹表達相闃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圍內維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圉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狷立性之庄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攀
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棓關防護措旄）。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
國 -0九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
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
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 負面影攀大 於所增進之公眾利
益。

其他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0九年及 -0八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 計 師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7)金管證（六）第 0970037690號

(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號

乏
阿

彬n
o

 

幺`F
4o
孑

會計師：

邱 琬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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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0078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一路1號E-3 Tel: 886 3 688 5678 
E-3, No.1, Lixing 1st Rd., Hsinchu Science Park Fax: 886 3 688 6000 
Hsinchu City, Taiwan, R.O.C. www.ey.com/taiwan 

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念見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0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0 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0八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 -0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0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 -0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念見之差礎

本會計師亻系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應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棓信已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亻系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斯，對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0 九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赧表整體及形

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狷表示意見。

A member h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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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民國 -0 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列營業收

入淨額為 682,109 千元，主要收入來源為製造並銷售積體電路產品，由於銷售商品之

訂單內容多元及實務慣例之項目通帝隨含折扣等，因此，需判晰並決定履約義務及其
滿足之時點以及履約義務之變動對價之估計，因此，本會計師辨認客戶合約收入之認

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挂（但不限於）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並測

試銷售循環中與收入認列時點攸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執行交易
詳細測試，複核其合約或訂單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並核對至相閼交易還證；選取樣本

發函詢證重要銷售條款；在資産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執行截止點測試，抽取樣本並

核至棓關恐證，以噓定交易之認列時點之合理性；複核期後重大銷貨之沖轉；評估變
動對價之估列政策之適當性；抽樣測試變動對價之比率是否與所訂政策棓符。

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 、 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之適
當性 。

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 -0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列存貨淨額為
45,140 千元，對於財務赧表亻系屬重大 。由於所處彥業之技術快速成長，存貨之淘汰快

速，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存貨備抵提列政策之評估主要來自辨認呆滯或過時存貨

項目 ，由於存貨金額重大、 項目縶多且涉及判斷，因此，本會計師辨認為關鐽查核事

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挂（但不限於）評估呆滯及過時存貨之會計政策的適當性；
評估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建立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
測試存貨庫齡計算之正碰性並重新計算備抵呆滯之金額；評估及選取樣本測試塋理階

層針對存貨評價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評估管理階層之盤點計畫並選擇重要庫存地點
窋際概察存貨盤點以喵認存貨之妻文量及狀態。

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存貨揭露之適當性。

笹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赧表之實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

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璀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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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區續

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囹清

算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赧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赧表之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難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窋表達取得合理噓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喵信亻系高度噓信，淮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

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救可合理預

期將影舉個體財務赧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懐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嵒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繒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璀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哦

定性，則須於查核赧告中提醞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棓關掲

露，或於該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緒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應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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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個體財務赧表（包拮棓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楫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是否允噹表達棓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圍內維成個難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赧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圉查核案件之挂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禁
困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拮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拮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顔署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3蜀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磬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攀
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拮相關防護措泥）。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應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0九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鐽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
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
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産生之負面影舉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安永聯合會 計師 事 務 所
主詧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7)金伶證（六）第0970037690號

會計師：

(104)金管讒審字第1040030902號

苓郭紹彬凡

邱琬

中華民國 --0 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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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正對照表 

修定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第二條 第二條:涵括內容 

一、防止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不得基

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

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本

公司應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

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

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二至六省略)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

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

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審計

委員會、經理人、內部稽核

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

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

事，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

制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

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

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遭

受報復。 

第二條:涵括內容 

一、防止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不得基

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

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

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

當利益。本公司應提供適當管

道供董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

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

突。 

(二至六省略)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

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時，向審計委員

會、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

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

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公司應

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

者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

復。 

因應法令修訂。 

第六條 第六條:修訂記錄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年 02月 26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29日。 

第六條:修訂記錄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2月 26日。 

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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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43,795,010
加：本期稅後淨利 117,616,10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11,761,611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456,42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45,193,078
分配項目：
減：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4元) 89,176,000
      股東股票股利 22,294,000
      (依面值分派每股新台幣1元，即每千股無償配發100股)
期末未分配盈餘 33,723,078

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表

一、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轉入職工福利委員會。
二、嗣後如因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股東配息率及配股率因而發生
        變動者，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三、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四、本次盈餘分配案依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總股數22,294,000股，作為
        本次計算參考之依據。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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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正對照表 

修定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理由 

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

序

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辦法」參考範例

因應法令修訂。 

第一條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程序

行之。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除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悉依本辦法行之。 

因應法令修訂。 

第二條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股東

會行之，由董事會備製董事

之選舉票，且加計選舉權數。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由股東會行之，由董事

會備製並區分董事及監察人

之選舉票，且加計選舉權數。

因應法令修訂。 

第四條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

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獨立董事與非獨

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主管機關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

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因應法令修訂。 

第五條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

舉，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

額，分別計算選舉權，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

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

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之選舉，依公司章程所定

之名額，分別計算選舉權，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

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

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

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股東一人同時當選董事或

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

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次

多權數者遞補之。 

因應法令修訂。 

第十條 第十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董事當

選名單。

第十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董事及

監察人當選名單。

因應法令修訂。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修訂記錄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7年 05月 18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年 05月 28日。

增列修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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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行之。本規則未規定

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出席股東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較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召開

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四條、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

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五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應予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會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六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規定由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代理之。以董事代

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

之代表者，亦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個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中華民國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本項假決議之執行依中華民國公司法有關

規定辦理。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做成之假決議，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八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

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九條、出席之股東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維護議場秩序之義務。 

第十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

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本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

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

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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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三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四條、議案之表決，除中華民國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十四條之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若有不可抗拒之事情發生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免為通知

及公告續行開會。  

第十六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七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

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識別證或臂章。 

第十八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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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英文名稱

為 PADAUK Technology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五、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六、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七、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八、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九、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事

處。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三條之二：本公司得轉投資其他事業，不受公司法不得超過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肆億伍仟萬元，分為肆仟伍佰萬股。每股金額新臺幣

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

臺幣貮仟萬元，分為貮佰萬股，每股金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整，係保留供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使用，並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發行認股價格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三條限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惟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

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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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

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

戶。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務處理悉依公司法、「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依公司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本公司委託書之使用，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開發行

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理。本公司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時，將電子方

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後向主

管機關申請之，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十二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中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數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就董事名額中得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有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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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之人數、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

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但每

次應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每一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六條：全體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得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及貢獻，

並參照同業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支付董事車馬費或出席費，其數額由董事會決議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會計年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

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表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

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

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十及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

三。 

董事酬勞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員工酬勞發給現金或股票之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得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

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餘額加計累計未分配盈餘，再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議

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

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旴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

年依法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股東紅利總額不低於可分配盈餘之百

分之三十，其中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

比例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分，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一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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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第一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四月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五日。第三次修正於一０四年三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一０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次修正於一０七年五月十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一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七次修正於一０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一０九年六月十九日。 

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唐燦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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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行為準則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使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包括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副總經理及相當等級

者、協理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

管理事務及簽名權利之人）之行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之利害關係人更

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道德行為準則(下稱本準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涵括內容 

一、防止利益衝突： 

本公司董事或經理人不得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不當利益。本公司應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或經

理人主動說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二、避免圖私利之機會： 

本公司應避免董事或經理人為下列事項： 

１、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便而有圖私利之機會 

２、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便以獲取私利 

３、與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利機會時，董事或經理人有責任增加公司

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利益。 

三、保密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或經理人對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

授權或法律規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

被競爭對手利用或洩漏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四、公平交易： 

本公司之董事或經理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

工，不得透過操縱、隱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

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易方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五、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之董事或經理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

使用於公務上，若被偷竊、疏忽或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利能

力。 

六、遵循法令規章： 

本公司應遵循證券交易法及其他法令規章。 

七、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

規章或道德行為準則之行為時，向審計委員會、經理人、內部稽核主管

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了鼓勵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公司應訂定具體

檢舉制度，允許匿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力保護檢舉人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復。 

八、懲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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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或經理人有違反本準則之情形時，應將交由董事會或相關

主管機關調查及處理，且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違反本準則人員之職

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訊。本公司

並應制定相關申訴制度，提供違反道德行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第三條: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若有豁免董事或經理人遵循公司本準則，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

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立董事之反對或保

留意見、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以抑

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

均有適當的控管機制，以保護公司。 

第四條:揭露方式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應於年報、公開說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其所訂

定之道德行為準則，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施行 

本準則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送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

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第六條:修訂記錄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年 02 月 26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 年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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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股東會行之，由董事會備製並區分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票，且加計選舉權數。

第三條：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

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選舉權，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

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股東一人同時當選董

事或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權數者遞補之。

第六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數名，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需於出

席股東中指定之。

第七條：選舉用之投票櫃(箱)由公司備置，並應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八條：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惟被選舉人為政府及法

人股東時，應填列該法人全銜之戶名或該法人名稱及代表人之名稱；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若被選舉人為非股東時，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被選舉

人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第九條：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票。 
(二)不用本公司董事會備製之選舉票。

(三)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四)第八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記載不全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六)被選舉人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經核不符者。

(七)除第八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另夾寫其他之文字符

號者。

(八)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九)第八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及分配選舉權數中任何一項已被塗改者。

(十)所填被選舉人戶名與其他股東戶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以茲區別者。

(十一)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者。

(十二)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第十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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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22,940,000元，已發行股數計22,294,000股。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

規定： 

(一) 本公司全體董事應持有股數不得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675,280股。

(二)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的適用。

三、 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下： 

截至110年3月30日(停止過戶日) 

職稱 姓名 
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數 

股數 比例% 

董事長 唐燦弼 1,585,744 7.11% 

董事 曾景楠 1,335,313 5.99% 

董事 張榮麟 541,445 2.43% 

董事 英智投資有限公司 178,352 0.80% 

獨立董事 許麗玉 0 - 

獨立董事 許昇財 0 - 

合 計 3,640,854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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